
大教发〔2023〕8 号

2023 年大祥区小学秋季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科学化、制度

化、规范化水平，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规范招生行为，

助推“双减”政策落地见效，确保我区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

童免试就近入学，全员上学，平稳开学，切实解决随迁子女

入学问题，有效控制城区学校大班额,根据《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厅

〔2022〕1 号）和《湖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

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22〕102 号）以及《邵

阳市大祥区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普通中小学招生入

学管理工作的通知》(大教发〔2023〕2 号）等文件精神，结

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

步规范招生行为，助推“双减”政策落实。深入推进依法治

教，根据上级规范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相关文件规定，建立

健全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制度，切

实规范招生入学行为。全面化解城区学校大班额问题，确保



2

我区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免试相对就近入学，全员上学，

平稳开学，切实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保障招生入学机会公平、

程序公开、结果公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组织机构

成立大祥区 2023 年秋季小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统筹

调度全区义务教育小学阶段招生工作。区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任领导小组组长，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教育局班子成

员及区纪委监委驻区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组长为组员。下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分管副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统筹

安排招生工作，成员由教育工作股、办公室、政工股、财务

审计股、督导室、综治办等部门有关同志和各中心校校长组

成，负责实施招生具体工作。

各中心校、各招生学校全面负责本校招生工作。校长为

招生工作第一责任人，根据领导小组统一要求制订好学校招

生方案和应急预案，做好招生政策宣传解释、生源摸底、学

位申请、资格审核、入户核查、公示、录取等有关工作，确

保招生秩序平稳，确保社会稳定。

三、招生原则

（一）坚持“依法依规”原则。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教育部、省市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相关招生政策，制订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

政策，坚决遏制违规招生入学行为。

（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坚持公平公正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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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加大招生政策宣传力度，着力健全和完善制度，严格

规范管理，切实保障招生入学机会公平、程序公开、结果公

正。对招生工作人员违规买卖学位和党政干部违规干预招生

行为坚决制止，一经发现一律交由区纪委监委调查处理。

（三）坚持划片招生、相对就近、免试入学原则。根据

学校规模和生源数量，按照相对就近原则，实行义务教育阶

段划片招生。学校按划定片区招生，学生及家长不得择校。

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到招生平台进行报名登记，不得重

复报名登记，不得提供虚假信息、证件、证明和其他材料等。

（四）坚持统一组织、统一平台、统一录取原则。招生

工作由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坚持区级统筹、学校为主原则，

城区各小学根据招生计划，落实区招生工作具体要求，使用

统一的平台进行报名、审核、录取，不得自行接受报名，不

得以任何形式组织提前招生。

四、新生招生对象及招生范围

招生对象：范围内年满六周岁的适龄儿童（2017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

招生范围：各小学严格按划定区域招生（城区小学招生

范围划定详见附件 3）。

五、新生招生办法

（一）生源登记

凡是申请就读城区公办学校一年级的适龄儿童家长或

法定监护人必须实行网上登记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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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名时间。所有申请城区公办学校一年级学位的适龄

儿童，必须于2023年 8月 7日—8月11日（上午8:00-12:00，

下午 15:00-18:00）期间，下载手机端“湘易办”APP,注册

后登录“湘易办”选择“一件事一次办”服务专区的“入学

服务主题场景”，点击“邵阳”，选择“大祥区”进入义务

教育招生报名系统平台，在线填报学生信息，上传相关资料，

申请义务教育阶段学位；也可以关注“邵阳市教育局”微信

公众号或“大祥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中的“大祥区义务教

育招生报名平台”的小学一年级报名入口进行申请，2023 年

8 月 7 日—8 月 11 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5:00-18:00）

期间，城区各小学都设有咨询窗口，原则上不接收证件不全

的随迁子女入学，规定时间内未网报者视为自动放弃申请城

区一年级学位，逾期不再受理。

2.资料填报。所有申请大祥区城区公办学校一年级学位

的适龄儿童进入报名网页后，需在线如实填写《大祥区城区

公办学校一年级入学资格审核登记表》，按生源类别上传拟

入学儿童和法定监护人的户口本、房屋产权证、预防接种证

查验证明等相关证件原件照片，并严格按划定区域申报学

位。每个适龄儿童只能选择一所学校的一个生源类别进行申

请。学生及家长不得择校，不按划定区域范围申请就读学校

的一律由区招生办统筹调剂。如提供的证件、填报的信息与

实际不符或有弄虚作假行为的，所申请学位无效，由区招生

办统筹安排到有富余学位的学校就读；随迁子女不服从统筹

的，回原籍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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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料审核。入学材料实行实名审批，并遵循“谁审批，

谁签字，谁负责”的要求备案核查。8 月 12 日-8 月 16 日，

各学校对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并按提交资料时预留手机号码

通过信息或电话方式通知初审未通过的拟入学儿童或法定

监护人，8 月 17 日-18 日申请人带相关资料原件和复印件到

学校现场核验，复印件由审核人签署审批意见并留学校存

档，各学校 8 月 20 日将造具报名申请信息和现场审批意见

加盖学校公章送教育局招生办，区教育局到相关职能部门对

拟入学儿童或法定监护人提交的资料进行复核，在 8 月 28

日前完成全区资料审核工作，并通过预留手机号码以信息或

电话方式通知拟入学儿童或法定监护人。

拟入学儿童或法定监护人必须保持预留手机号码接收

信息或接听电话畅通，未按要求带原件到学校核查的视同放

弃相关学位申请，如确需就读，由区招生办统筹安排到有富

余学位的学校就读；不服从统筹的，回原籍就读。

（二）学位的确定和公示

区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消除大班额工作要求，对城区

各学校的招生计划和学位进行核定，并在招生报名前进行公

示。招生计划和学位如需调整，由区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

决定。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凡

年满六周岁儿童依法注册入学。小学一年级新生年龄截止日

期以 2017 年 8 月 31 日满六周岁为准。

2.凡 2023 年秋季需在我区入读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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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网络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报名必须坚持诚信原

则，报名截止后填报信息不能修改。小学入学报名按照“材

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的原则，提供父母或

其他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和不动产权证（含房屋产

权证）、居住证等，根据需要配合学校提供适龄儿童出生证、

预防接种证等，提供的各种证件办理时间到 2023 年 6 月 30

日（含）截止；不动产权证（含房屋产权证）系共有的须为

平均产权且共有人之间系祖孙、父子（女）、母子（女）关

系才能享受该套房配套入学资格。凡符合条件又没有在网上

报名登记的学生，由区招生办统筹安排到有学位的学校。

3.2023 年非起始年级原则上不接收插班生，确需中途插

班的不在网上报名，由区招生办统一调剂，原则上区内城区

小学间不能转学。各学校应及时将学位异动情况报区招生办

备案。

4.本区农村小学新生（含雨溪、罗市、檀江、蔡锷、板

桥等 5 所中心校所辖小学）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7

日-11 日，只需如实填报相关信息，不要求上传资料。

5.大祥区义务教育招生报名平台系统采用家长开放式

注册方式，家长使用本人手机号注册，即可进行新生入学网

上报名登记。

（三）生源排序

根据适龄儿童户籍和家庭住房情况，依据“房户一致”

优先原则，招生学校对招生范围内报名登记的学生按下列条

件进行生源学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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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优

先顺序
确定标准 报名需提供资料 补充说明

1、

户籍房

产两证

生

适龄儿童户籍和
法定监护人（或儿
童本人）房产都在
本校招生范围内。

1、拟入学儿童和法定监护人的户
口原件（见补充说明 1）
2、拟入学儿童或法定监护人房屋
产权证原件（见补充说明 2）；
3、拟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证
明（见补充说明 4）。

1、上传户口簿首页、户

主页及学生入学相关的

户籍页。

2、房屋产权证为两人
及两人以上共有的，
所有权须为平均产
权；购房后实际居住
但未办理房屋产权证
的提供具备防伪二维
码（条形码）的法定
购房合同原件及水电
缴费发票；
3、拟入学儿童法定监
护人居住证在公安部
门办理。
4、预防接种查验证明
由现居住地的乡（镇）
卫生院、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开具。
5、非住宅性质的房产
不能作为入学依据。
6、全家无房证明到邵
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开具（地址：邵阳市
西外街）。
7、城镇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缴纳证明由
相应经办机构出具。
8、房屋产权证、户籍、
居住证等证件办理时
间截止到 2023 年 6
月 30 日。
9、户籍和房屋产权证
不在同一学校招生范
围的，以房屋产权证
地址为准。

2、

户籍一

证生

适龄儿童本人和
法定监护人户籍
在学校招生范围
内（不含挂靠户
口），但无房产。

1、拟入学儿童和法定监护人的户
口原件（见补充说明 1）；
2拟入学儿童全家人（含孩子本人
及其爸爸、妈妈）的无房证明（见
补充说明 6）；
3、拟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证
明（见补充说明 4）。

3、

房产一

证生

适龄儿童本人或
法定监护人在学
校招生范围内购
房并实际居住，但
户籍没有迁入本

区的。

1、拟入学儿童和法定监护人的户
口原件（见补充说明 1）；
2、拟入学儿童或法定监护人房屋
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未办证的参
考补充说明 2）；
3、拟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证
明（见补充说明 4）。

4、

进城务

工随迁

子女（证

件齐全）

适龄儿童法定监
护人居住证所在
地在学校招生范
围内，法定监护人
在学校招生范围
内居住并在本区
经商或务工，并缴
纳了本市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

1、拟入学儿童和法定监护人的户
口原件（见补充说明 1）；

2、拟入学儿童法定监护人居住证
原件（见补充说明 3）；

3、拟入学儿童法定监护人缴纳本
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缴纳证明（或营业执照）原件；（见
补充说明 7）
4、拟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证
明（见补充说明 4）。

第五类随迁子女证件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或证件不齐

的原则上要求回原籍就读，需在城区就读的，在招生平台上

传随迁子女相关证件选择“大祥区统筹分配学校（一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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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大祥区统筹分配学校一”统筹分配范围为大

祥区东北方向学校，以田心、桔园、翠园、沙井头等学校为

主；“大祥区统筹分配学校二”统筹分配范围为大祥区西南

方向学校，以新渡、樟树等学校为主；“大祥区统筹分配学

校三”统筹分配范围为大祥区东南方向学校，以永红、曙光

等学校为主。

5、进城

务 工 随

迁 子 女

（ 证 件

不全）

适龄儿童法定监
护人实际在本区
务工并长期租住，
但相关证件不齐
或未在规定时间
内办理的。

1、拟入学儿童和法定监护人的户
口原件（见补充说明 1）；
2、拟入学儿童法定监护人居住证、
工商营业执照（或与区内用人单位
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
租房依据等；（详见补充说明 10）
3、拟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证
明（见补充说明 4）。

10、证件未在规定时

间内办理或证件不齐

的原则上要求回原籍

就读，需在城区就读

的，在招生平台上传

随迁子女相关证件选

择“大祥区统筹分配

学校”报名。区教育

局根据居住证优先的

原则统筹安排到有学

位的学校就读。属于

挂靠户口的适龄儿童

选择“大祥区统筹分

配学校”进行登记。

高层次人才子女按照《邵阳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实施

办法》（邵教通〔2019〕144 号 ）安排入学。烈士子女、驻

邵部队及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随迁人员子女按相关政策

安排入学。

完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身份认定程序，加强随迁子女入

学管理工作。随迁子女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大祥城区范围内有

稳定工作或经商一年以上，有固定居所。证件齐全的随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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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在居住地对应学校报名登记；证件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或

证件不齐的原则上要求回原籍就读，需在城区就读的，在招

生平台中就读学校选项里选择“大祥区统筹分配学校（一或

二、三）”上传随迁子女相关证件进行登记并自愿接受区招

生办统筹调剂。各学校根据居住证优先的原则，按照招生计

划招满为止。属于挂靠户口的适龄儿童选择“大祥区统筹分

配学校（一或二、三）”进行登记。

（四）录取办法

1.录取顺序：学校按以上生源学位优先顺序由 1 至 4 依

次录取学生，如学位不足，则按以上学位顺序依次录取。因

学校学位不足未被申请就读学校录取的学生，由区招生办统

筹调剂安排到有学位的学校就读。第 5 类证件不全的随迁子

女由区教育局根据学位情况统筹安排，有可能向雨溪中心完

小、檀江永青小学等城区周边学校安排。

2.录取流程：适龄儿童在招生平台登记，就读学校对家

长所提供的相关证件资料进行审查，经区招生办核准并公示

无异议后安排入学。

3.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留级，在外县区已入读过一年级

并注册全国学籍的学生，因无法再录入 2023 年秋季新生学

籍，不得再到我区各学校入读一年级。

六、工作要求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招生工作透明度，确保社会、

家长对招生工作的知情权，是做好招生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特别是招生范围，各学校要宣传到位，充分利用网络、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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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方式进行政策解读，使招生政策家喻户晓，努力营造

免试就近入学的良好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二）严格规范招生行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由区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统筹安排；农村公办义务教育学校

今年适当简化报名资料的上传，各学校要加强对家长平台报

名的指导。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组织提前招生。严格落

实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

近入学全覆盖，学校要按计划招生，学生入学后要均衡编班。

严格规范各类群体入学办法。全面取消义务教育学校各类特

长生招生。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合理确

定入学条件，确保符合条件的学生有序入学。统筹推进区内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办好农村学校，让农村学生

安心在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适龄残疾儿童通过特殊教育学

校就读、普通学校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方式落实“一人一

案”，保障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权利。

（三）严禁招生乱收费。严禁学校以任何名义向学生家

长收取与招生入学挂钩的任何费用；严禁学校或学前教育机

构、社会中介组织或个人以帮助学生解决择校读书为借口，

收取好处费、中介费、谋取个人私利。

（四）严肃追责制度。招生工作做到公开、透明，全程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实行阳光招生。落实检查督导与纪检监

察制度，设立招生咨询电话与监督电话（0739-8928805），

对各小学的招生行为进行监督。对违规招生行为，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对违规招收的学生一律不注册学籍、不安排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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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对因工作不力、管理不到位而造成招生秩序混乱、社

会反响强烈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视情节依法依纪追究责

任。

（五）本方案由区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附件：1.2023年秋季大祥区小学招生工作日程安排

2.2023 年大祥区小学招生计划

3.大祥区城区小学招生服务范围

邵阳市大祥区教育局

202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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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秋季大祥区小学招生工作日程安排

工作内容 时间 人员

招生工作动员会 6月 26 日 区招生办

招生政策宣传与公告 6月 27 日至 8月 6日 区招生办、各学校

网上报名登记 8月 7日至 11 日 各学校、区招生办

学校初审
8月 12 日至 16 日

各学校、区招生办

现场复核 8月 17 日至 18 日 各学校、区招生办

资料复核及录取调剂 8月 21 日至 28 日
区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

新生公示 8月 30 日 各学校

新生报名 8月 31 日 各学校



2023 年大祥区小学招生计划
序
号

学校 2023年计划招生班数
备注

1 向阳 8

2 三八亭 9

3 沙井头 2

4 翠园 3

5 西直街 8

6 滑石 9

7 百春园 7

8 实验一小 5

9 樟树 4

10 西苑 6

11 城南完小 7

12 祥凤 9

13 华夏方圆 10

14 城南其余校 7 桔园1新渡2永红2田心1曙光1

15 资江小学（本部） 6

16 资江分校 6

17 邵师附小 4

18 檀江中心校 4 中心完小1大桥1永青1双江1

19 雨溪中心校 3 中心完小2唐四1

20 罗市中心校 6

21 蔡锷中心校 3 中心完小1寒婆1清水1

22 板桥中心校 4 中心完小2蔡家1燕子1

合 计 130

附件 2



附件 3

大祥区城区小学招生服务范围

向阳小学：邵水河以西、资江河以南、中和巷以东，城北

路以北（含 1—149 号，2—320 号），另加上曹婆井、曹婆井、

下曹婆井、爱莲巷、遥临巷、红旗路 2—58 号。

三八亭小学：红旗路 1—85 号，邵水西路青龙桥南起以后

的全部号码（含科文路）、邵府街（至邵阳冰厂）、田家湾三

巷、新建村五交化工司宿舍以东、西至新宜巷（百步蹬）。三

八亭居委会辖区、城南帝景、翡翠星城、李子园老街、宝庆中

路 1—185 号（单）、2—168 号（双）。

翠园小学：东至拦河坝居委会辖区（除邵水西路的号码）；

北至地税局、东方明珠小区、人大市委围墙；西至双拥路；南

至电机路（含翠园社区）。

祥凤实验学校：东至邵阳学院李子园校区（翠园社区除

外），南至邵阳大道，北至电机路（翠园社区除外），西至

客村路。

沙井头小学：宝庆中路 170 号—332 号（双）（中心路口）、

宝庆中路 187 号—341 号（单）（城南公园）、红旗路 60 号

—156 号（双）、红旗路 87 号—179 号（单）（九井湾东端）、



沙井头居委会辖区、中心路、新建村、太平一巷、二巷、觉化

街、立新街、田家湾四巷、大信街。

西直街小学：红旗路 164 号（专署大院）、红旗路 181

号（原老供销社）至西湖路，乾元巷以西、遥临巷以西（不含

遥临巷）、中和巷（延伸至资江河）以西，西湖桥以东，宝庆

西路以北至民族路以东、西湖路 1-99 号；2-200 号。

滑石小学：东至双拥路，北至宝庆路，西至西湖路，南至

邵塘路与滑石村老干所路口（含滑石社区）。另加电机路以南、

敏州路以北，客村路以西，双拥路以东。

百春园小学：东至西湖路（不含十中校区）、南至敏州西

路、西至马蹄路、北至宝庆西路。

大祥区第一实验小学：东至马蹄路、民族路、民族一巷；

南至迎春路、敏州路（长途电信线路局西侧至雪峰路）；西至

金家路（邵阳日报社和学校交界处）、多元公司家属区和樟树

垅社区交界处；北至二纺机、多元公司厂区围墙。

樟树小学：东至樟树垅社区和多元公司交界处、金家路、

二纺机厂区，西至樟树垅居委会辖区，南至迎春路，北至资江

河边砂石码头、原制药厂围墙。

城南小学：敏州路以南，客村路、火车站以西，站前铁路

以北，西南以 1812 线接邵州路为界（含祭旗社区和桃花社区



原居民），马蹄路以东。另加邵州西路以南，洛湛铁路以北，

西至汇福佳园小区。

华夏方圆学校：敏州路以南、邵州路以北、马蹄路以西、

雪峰路以东。

西苑小学：宝庆西路以南，雪峰南路以西，敏州路以北。

新渡小学：宝庆西路至排家巷以西、邵州路以北，敏州路

以南、雪峰南路以西。

城南小学永红教学点：洛湛铁路以南、1812 线及高速公

路延伸段以西（含桂花社区、梅子社区、七里坪社区、学院路

社区）

桔园小学：邵州路以南、桃源路以北、火车站进站路至洛

湛铁路及高速公路延伸段以东、邵水河以西（含九十亭社区和

农科所原居民）。

曙光小学教学点：1812 线与高速公路延伸段交汇处起、

1812 线以西、高速公路延伸段以东（含深塘社区）、G60 高速

以北。

田心小学：桃源路以南、1812 线以东、新城大道以北、

邵水河以西（含茅坪社区、湖口井社区、紫霞社区）。



资江学校、邵师附小招生服务范围

资江学校招生范围：红旗路 181 号起至复兴巷路口以东，

九井湾、青云街、复兴巷、宝庆中路 476 号（九井湾西口）至

大安路路口以东，宝庆中路 377 号（城南公园人大路口）至双

拥路口以东，市人大、水利局、一看守所、市委大院、教育局、

中心医院南门岭宿舍、双拥路以东路口至文明路口以北。

资江小学二校区（原教育学院）：邵塘路与滑石村老干所

路口以南、双拥路以西、西湖路以东、敏州路以北；另加十中

校区，马蹄路以西、迎春路（延伸段）以南、敏州路以北、长

途电信线路局小区以东（含线路局小区）。

邵阳师范附小招生范围：西外街以北原邵阳师范附小（含

邵阳师范附小）起至四公司预制场（含四公司预制场子弟），

西外街以南原邵阳市粉笔厂起（含邵阳师范）至二纺机三号马

路以东（不含二纺机子弟）。


